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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 

系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民國 103 年 5 月 19 日(星期一)中午 12 時 00 分 

地點：本校理學院大樓應用物理學系 523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馮世維 系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俊凱  

出席人員：余進忠老師、邱昭文老師、胡裕民老師、孫士傑老師 

黃建榮老師、廖英彥老師、蔡進譯老師、韓岱君老師 

謝振豪老師(依姓氏筆劃由少到多排列) 

列席人員：劉芯瑜、李宛真、楊宗祐(系學會會長) 

主席報告：  

1. 本系舉辦 2014 高屏物理學系研究與學術交流研討會已於 5/14(三)圓

滿落幕，謝謝各位老師的協助與幫忙。 

2. 尚未繳交評鑑結果改善項目之教師，請儘快送至系辦彙整。 

 

壹、 確認會議紀錄： 

1.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：已確認。 

2.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錄：已確認。 
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報告案 

1. 本系入學獎學金作業要點最後一條法規生效程序經送本學期 4 月 10

日院務會議審議後，決議：撤案。所以最後一條修正為：本辦法經系

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2. 經管所今年度欲以資本門 7 萬換系上業務費 7 萬，經 E-MAIL 調查

後，共有 5 位老師同意，1 位老師不同意，4 位老師沒意見。 

第一案照案通過，第二案同意與經管所資本門 7 萬元交換本系經常門

7 萬元，換得之金額(資本門)將均分給系上每位教師，每人 7000 元整。 

 

討論案 

提案一(本案討論時間擬為 10 分鐘)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系主任 

案由：本系擬與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、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應用物理系、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、

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物理系同意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備忘錄。 

說明：本系曾於 101 年 6 月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應用物理系、國立高雄

師範大學物理系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

所、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物理系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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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新增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，備忘錄全文詳如附件 2(p.17)。本備

忘錄已於 5 月 14 日星期三 2014 高屏物理學系研究與學術交流研

討會中與其它五系所簽訂完畢，提送本會議追認。 

決議： 

本案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:系主任  

案由:關於本系系主任馮世維老師是否具有續(連)任下屆系主任資格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依人事室便函辦理，詳如附件 3(p.18)。 

決議: 

本案討論過程如原始錄音檔(系辦留存)。 

記名投票結果：同意 3 票，不同意 7 票。不同意馮世維主任具有續(連)

任下一屆系主任的資格。 

 

提案三(本案討論時間擬為 15 分鐘)      提案單位：系學生事務委員會 

案由：本系擬新增「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轉系、所辦法」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後，

提送本會審議，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討論至第

四條轉系資格，轉所資格及之後條文因與會委員未達討論重大議

案之法定人數 7 人，主席裁示於下次會議再議。詳如附件 4(p.19)、

附件 4-1(p.21)。 

決議： 

本案因未達重大議案法定開會人數 7 人，於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

提案四(本案討論時間擬為 15 分鐘)      提案單位：系學生事務委員會 

案由：本系擬新增「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學生修讀五年一貫學、

碩士學位辦法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四次系學生事務委員會討論後，

提送本會審議，詳如附件 4(p.19)、附件 4-2(p.24)。 

決議： 

本案因未達重大議案法定開會人數 7 人，於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

 

提案五(本案討論時間擬為 5 分鐘)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系主任 

案由：本系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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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配合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之規定而隨之修訂，詳如

附件 5(p.28)。 

決議： 

本案因未達重大議案法定開會人數 7 人，於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

 

提案六(本案討論時間擬為 5 分鐘)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系主任 

案由：本系優良導師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配合本校校級優良導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之規定而隨之修訂，詳如

附件 6(p.30)。 

決議： 

本案因未達重大議案法定開會人數 7 人，於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

 

提案七(本案討論時間擬為 15 分鐘)      提案單位：系學術發展委員會 

案由：本系擬新增「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教師擔任碩士研究生論

文指導教授處理辦法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案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討論，提

送本會審議，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討論至第四

條結束，第五條之後條文因與會委員未達討論重大議案之法定人

數 7 人，主席裁示於下次會議再議。詳如附件 7(p.32)、附件 7-1(p.33)。 

決議： 

本案因未達重大議案法定開會人數 7 人，於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 

肆、 散會：今日下午 1 點 55 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